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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3 年选派青年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    根据团省委、省委教育工委《关于 2013 年从全省高等学校中选派青年

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选派 1 名青年干部

（教师）到县级团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选派条件 

    1.政治素质好，有较强事业心和责任感、较强工作能力，具备发展潜

力和培养前途，作风过硬、能吃苦、有奉献精神。 

    2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；  

    3.参加工作一年以上；  

    二、选拔办法 

    采取“个人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”的方式。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、

校团委在报名基础上提出选派的建议人选，经校党委研究同意后，报团省

委。 

    三、挂职工作时间 

    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7 月。 

    四、选派干部的工作任务 

    1.深入了解国情。 

    2.推动团的工作。 

    3.服务基层发展。 

    4.提高综合素质。 

    五、选派工作的相关规定 

    1.管理方式：选派人员在挂职期间，由学校、接收单位共同管理，以

接收单位为主；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。只转党、团组织关系，人事、工资

关系不变。 

    2.职务、待遇与相关政策：选派干部挂职期间，原职务予以保留，其

职务升迁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。挂职期间，符

合条件的选派干部可参加公开选拔和学校的竞争上岗。 

    选派干部挂职期间，由学校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休假和探亲按国

家有关规定执行。学校给予挂职干部往返交通补贴与适当生活补助。 

    3.考核：选派干部在挂职期间参加接收单位的考核。挂职期满前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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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市级团委协调有关县级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考核。选派干部的考核鉴定材

料按有关规定存入本人档案，作为今后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。 

    六、组织安排 

    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认真做好青年干部到县级团委挂职的报名动

员与组织推荐工作。 

    个人报名表与组织推荐意见请于 6 月 19 日 16:00 前报送给党委组织

部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事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  团  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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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干部到团县委挂职报名表 
 

姓  名  性  别  出生年月  

所在部门、学院  

现任职务  任职时间  

参加工作时间  入党时间  

毕业时间、院校及专业  

最高学历  最高学位  技术职称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简

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

人

意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组

织

意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